
民法疑难知识点比较：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7/2021_2022__E6_B0_91_E

6_B3_95_E7_96_91_E9_c36_207417.htm 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

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 合同生效与合同成立相联系之

处是： （1）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逻辑前提，在合同不成

立的情况下，谈不上合同有效与无效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

，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时间是同步的。 （2）合同不成立与合

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均可以由有过失的当事人承担缔约上过

失责任。 （3）在构成要素上，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均要求

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 但是，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区别也甚为

明显： （1）合同的成立是一个事实判断，其回答的问题是

“有没有某一合同存在”。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并不融入回

答人的主观判断，而合同的生效是一个价值判断，回答的问

题是“已经存在的某一法合同是否能获得法律的包会以及在

何种程度上获得法律保护”，反映的是国家通过法律对合同

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是法律认可或不认可当事人的意思的

结果。在对合同效力判断的过程中，要引入判断者的主观感

情和价值因素，从而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2）合同有效

性的欠缺，是可以弥补的，而合同成立要素的欠缺是无法补

救的，它说明一个合同并不存在，讨论其效力问题，缺乏起

码的基础。 （3）合同成立的时间与生效的时间可以不同。

在附近延缓条件或延缓期限的合同中，合同已经成立，但不

马上生效，成立与生效之间，存在时间差。 （4）二者对意

思表示要求的侧重点不同，合同的成立仅要求意思表示在形

式上达成一致，而不管意思表示本身的质量，而合同的生效



则特别关注意思表示的质量，瑕疵意思表示将严重影响合同

的效力。 （5）二者引起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不成立，有

过失的当事人会承担缔约上的过失责任，合同成立与否，法

院不会主动干预，只有当事人发生争议诉诸法院时，法院才

会对合同的成立与否作出判断；合同无效，不仅会产生缔约

上的责任，还会产生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不仅私法干预，

而且公法也可能干预，如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

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合同法规定，对因此取得的财产应收归

国家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再如我国刑法规定，当事人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

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可根据情节判处无期

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或没收财产。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